
 

公告日期：中華民國 108

公告文號：(108)第一金投信字第

主旨：更正公告本公司經理之

民國 108 年上半年度

依據：旨揭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及公開說明書有關

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第一金人民幣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第一金人民幣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第一金人民幣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第一金人民幣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資產價值百分之四十

年上半年度之非營業日

4/22、5/2、5/3、及

二、 特此公告。 

 

 

 

 

108 年 4 月 30 日 

第一金投信字第 267 號 

本公司經理之「第一金人民幣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第一金人民幣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第一金人民幣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第一金人民幣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上半年度非營業日。 

旨揭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及公開說明書有關「基金營業日

第一金人民幣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第一金人民幣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第一金人民幣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第一金人民幣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符合任一或合計投資達基金淨

資產價值百分之四十(含)以上之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爰該基金中華民

半年度之非營業日，除中華民國之例假日外，另有 1/19、

及 5/13。 

 

第一金人民幣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第一金人民幣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第一金人民幣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第一金人民幣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中華

基金營業日」之相關條文

或合計投資達基金淨

爰該基金中華民國 108

、2/23、4/19、

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